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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3年第A56號  

2013年 11月 5日省覽  

 

 
屯門區議會備忘錄  

 
2012-2013 年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  

第十一次報告  
 
會議  
 

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 (下稱「工房委」 )於 2013 年 10 月 7 日舉行第十二次會議。  
 
再次要求領匯為兆禧苑商場改建升降機  
 
2.  工房委通過去信領匯管理有限公司，要求在兆禧苑商場斜道加設無障礙設施。

此外，因應有委員關注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恆常列席政府代表的職能，工房委通

過交由地區管理委員會討論。  
 
要求了解「復安居計劃」內容  
 
3 .  工房委認為，「復安居計劃」推出不久，當局應向區議會說明詳情，並盡快公布

進一步資訊。由於上述計劃由警方統籌，工房委通過去信警方，反映工房委的迫切

關注，並請警方提供進一步資料，以及派代表出席下次工房委會議，介紹計劃的詳

情。  
 
要求為政府之外判員工提供休息配套設施  
 
4 .  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，包括：政府必須為外判員工提供休息設施；認為所

有政府部門的外判員工，都應與公務員一視同仁，獲提供足夠的配套設施；關注不

同部門給予外判員工的薪酬待遇不盡相同，政府須就此全面檢討；政府在聘請外判

員工前，便應預留足夠的配套設施及空間，以及政府產業署如在審批部門建議的面

積需求時，發現部門沒有為外判員工提供休息空間，應要求部門加上。  
 
5 .  經討論後，工房委通過去信要求產業署出席下次工房委會議，與委員討論相關

事宜，並回應委員的查詢及意見。  
 
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報告  
 
(a)   職業安全及健康工作小組  
 
6.  委員備悉工作小組的有關報告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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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 屯門經濟發展工作小組  
 
7 .  有委員表示自己曾出席 9 月 11 日的工作小組會議，以向承辦研究報告的嶺南大

學 (下稱「嶺大」 )代表查詢研究報告延期完成的事宜。然而，工作小組召集人不容許

他提問，並表示工作小組及嶺大不會再作回應。因此，他當日中途離席，並希望改

為在工房委會議上跟進有關事宜。另一方面，就工作小組的報告表示研究報告進度

理想，他有所保留。  
 
8 . 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回 應 表 示 ， 曾分別在工房委及財務、行政及宣傳委員會 (下稱

「財委會」)的會議上，多次就研究報告延期完成事宜作出回應，嶺大亦已提交書面回

覆。他作為召集人，有責任確保會議按議程順利舉行，因此當日沒有容許討論該事

項。另一方面，居民和非政府機構交回的問卷數量已近 500 份。另有工作小組成員回

應表示，嶺大透過工作小組舉辦的兩場座談會，收集了許多地區人士的意見。主席

指出，研究報告延期的有關事宜，已得到充分跟進。如仍須跟進，亦應由財委會處

理。委員如就工作小組的工作有查詢，可參與工作小組的會議。  
 
(c)   大廈管理工作小組  
 
9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為 宣 揚 優 質 大 廈 管 理 ， 製 作 了 一 批 印 有 相 關 訊 息 的 毛

巾，透過區議員向居民派發。此外，工作小組將於 10 月 9 日、 16 日及 23 日舉辦大廈

管理證書課程，並於 11 月 12 日在屯門大會堂舉辦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簡介

會，召集人希望委員踴躍參加。主席請委員鼓勵樓宇管理組織積極參與上述活動。  
 
屯門區私人大廈管理工作報告  
 
10.  委員就上述報告發表意見。有委員關注會議程序，希望屯門民政事務處（下稱

「民政處」）加強與居民在這方面的聯繫，避免法團因會議程序引發爭議；並向大廈

管理組織提供充足支援，發放清晰指引，加強與業主授權書有關的宣傳教育。  
 
屋宇署報告  
 
11.  委員關注部分收到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預先知會函件的業主，仍未收到法定通

知，業主因而難以決定何時為樓宇進行檢驗。屋宇署代表回應表示，預先知會函件

的 目 的 ， 是 讓 業 主 有 充 分 時 間 準 備 檢 驗 樓 宇 ， 以 及 邀 請 業 主 出 席 署 方 的 地 區 簡 介

會。如業主已為樓宇進行檢驗，可在接獲預先知會函件後與屋宇署聯絡，並提供其

樓宇近年維修工程的資料，屋宇署會記錄在案，並因應個別情況，考慮豁免向這些

樓宇發出法定通知。  
 
12.  此 外 ， 工 房 委 關 注 在 居 屋 推 行 強 制 驗 樓 及 驗 窗 計 劃 的 豁 免 安 排 和 其 他 行 政 細

節，並通過邀請房屋署獨立審查組派代表出席會議，以便查詢有關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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